附件3-1：
港澳企业和专业人士资质备案资料清单
一、港澳企业（新申请、续期、增项）：
（一）港澳建筑业企业
1.港澳建筑业企业资质备案申请表（附件4-1，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2.澳门特区政府商业及动产登记局发出的商业登记材料（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或香港税务局发出的商业登记证明（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3.澳门特区政府土地工务局发出的“实施工程”注册文件（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或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屋宇署注册承建商证明文件或《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认可公共工程承建商名册》或《香港认可公共工程物料供应商及专门承造商名册》在册资料（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4.法人商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和企业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5.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的身份证明、任职文件、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备案的证明文件、内地注册执业资格、职称证书、毕业证书、技术负责人基本情况及业绩表等（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二）港澳工程勘察、设计企业
1.港澳工程设计企业资质备案申请表（附件4-2，4-4，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2.澳门特区政府商业及动产登记局发出的商业登记材料（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或香港税务局发出的商业登记证明（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3.澳门特区政府土地工务局发出的“计划编制”注册文件（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或《香港建筑及有关顾问公司遴选委员会顾问公司名单》或《香港工程及有关顾问公司遴选委员会顾问公司名单》在册资料或香港合法学（协）会推荐信（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4.法人商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和企业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5.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的身份证明、任职文件、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备案的证明文件、内地注册执业资格、职称证书、毕业证书、技术负责人基本情况及业绩表等（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6.职业责任保险证明材料或承诺书（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三）港澳工程监理企业
1.港澳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备案申请表（附件4-3，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2.澳门特区政府商业及动产登记局发出的商业登记材料（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或香港特区政府税务局发出的商业登记证明（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3.澳门特区政府土地工务局发出的“工程监察”注册文件（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或《香港建筑及有关顾问公司遴选委员会顾问公司名单》或《香港工程及有关顾问公司遴选委员会顾问公司名单》在册资料或香港合法学（协）会推荐信（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4.法人商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和企业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5.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的身份证明、任职文件、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备案的证明文件、内地注册执业资格、职称证书、毕业证书、技术负责人基本情况及业绩表等（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6.职业责任保险证明材料或承诺书（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二、港澳企业（变更备案）：
1.港澳企业变更备案申请表（附件6，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2.涉及变更要素（包括企业名称、经营地址、企业负责人信息等）的证明文件（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3.原备案认可书。
附件3-2：
港澳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资料清单
一、澳门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新申请）：
1.备案申请表（附件5，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2.身份证明文件（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3.澳门建筑、工程及城市规划专业委员会登记文件和澳门特区政府土地工务局注册文件（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4.个人简历（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5.在职证明文件（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6.本人一寸证件照（电子版）。
二、澳门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续期）：
1.备案申请表（附件5，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2.澳门建筑、工程及城市规划专业委员会登记文件和澳门特区政府土地工务局注册文件（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3.原备案认可书；
4.本人一寸证件照（电子版）。
三、澳门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变更）：
1.备案申请表（附件7，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2.涉及变更项的证明文件，如更名、所在公司变更、增加认可范畴等（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3.原备案认可书；
4.本人一寸证件照（电子版）。
四、香港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新申请）：
1.备案申请表（附件5，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2.身份证明文件（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3.香港工程师注册管理局/建筑师注册管理局/测量师注册管理局/园境师注册管理局或认可人士注册事务委员会/结构工程师注册事务委员/岩土工程师注册事务委员会注册文件（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4.个人简历（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5.在职证明文件（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6.本人一寸证件照（电子版）。
五、香港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续期）：
1.备案申请表（附件5，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2.香港工程师注册管理局/建筑师注册管理局/测量师注册管理局/园境师注册管理局或认可人士注册事务委员会/结构工程师注册事务委员/岩土工程师注册事务委员会注册文件（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3.原备案认可书；
4.本人一寸证件照（电子版）。
六、香港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变更）：
1.备案申请表（附件7，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2.涉及变更项的证明文件，如更名、所在公司变更、增加认可范畴等（加盖公司印章的扫描件）；
3.原备案认可书。

